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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发展规划，公

司拟设立参股公司唐山市曹妃甸区广能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 5 万元，占比 5%，注册地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工业区金岛大厦 C 座新兴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

219-191，主营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一般许可：发电

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七条规定

“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予以认定，其中营业收入指标执行下列标准：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

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拟对外投资金额人民币 5 万元，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0.0016%，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0.0078%，且未超过 5000 万元，故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属于董事长权限，已提交董事长办公会审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广东省能源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黔桂金阳商务办公楼 24 层 1、2、3



号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黔桂金阳商务办公楼 24 层 1、

2、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0 月 11 日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矿产能源资源项目及产品建设、生产及销售（在

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电力（热力）、矿产能源资源项目的投资、经营管

理及产品销售；电力技术及设备研发、销售、转让及咨询服务；电力生产运营管

理及技术咨询服务；代理记账；人力资源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3,230,000,000 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电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仙新中路 2 号 3 楼 313 室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仙新中路 2 号 3 楼 313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21 日 

主营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

计；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对外劳务合作等 

注册资本：200,000,000 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唐山市曹妃甸区广能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工业区金岛大厦



C 座新兴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 219-191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一般许可：发电技术服

务，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

股比例 

广东省能源集

团贵州有限公

司 

900,000 现金 认缴 90% 

唐山海泰新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 现金 认缴 5% 

南京电气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现金 认缴 5% 

注：上述各项内容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

权出资等方式出资，也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省能源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乙方：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南京电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甲、乙、丙三方为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设立合资公司，更好地

推进唐山市曹妃甸区的新能源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甲方以现金

出资人民币 90 万元，占比 90%，乙方及丙方分别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 万元，



各占比 5%。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2 名，乙方推荐 1 名，

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甲方推荐的董事担任；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甲方推荐；设总经理 1 名，由甲方推荐，乙方可委派副总经理 1 名。 

三方通过合资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项目公司）作为合作项目的投资开发

主体，具体合作内容以项目公司的合作协议为准。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主要以开展新能源项目为主，有利于拓展公

司的发展空间，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助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及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

决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仍然可能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经

营风险及管理风险。合资公司成立后，公司将制订科学合理的管理方针，不断

加强合资公司管理体系、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建设，强化对合资公司的监督和

管理，加强风险防范和应对。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基于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未来项目开发成功，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

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会会议决议。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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